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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太：  
 

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研究和環境衛生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謝謝你二零零零年二月二十二日的來信，徵詢我們對上述小組委員會

的擬議討論事項的意見。  
 
在預計於三月底舉行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中，食物環境衛生署將會應委

員要求，介紹重整市政服務後提供環境衛生服務和設施的情況。此外，我

們也希望能夠繼二零零零年二月十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答覆一條有關問題

後，向委員講解有關「公開分級制度」（通常稱為「五星評級制度」）的

情況。  
 
關於委員建議的其他討論事項，現把我們的意見開列如下，以供考慮： 

 
對小販事務隊的管理工作  
廉政公署現正檢討小販事務隊的工作，以期加強對小販事務隊執行職務的

監督、改善他們的工作程序和防止貪污。預計是項檢討將於四月底完成，

其後食物環境衛生署便會考慮廉政公署的意見，以及向小組委員會委員講

述其建議。  
 
立法查封無牌食肆的建議  
我們正對有關建議作出研究和最後修訂，希望本立法會會期完結前能夠向

小組委員會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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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輕微的拋棄垃圾罪行設立定額罰款的建議  
由於我們正連同如何推動保持香港清潔運動這個較為廣闊的範疇一併考慮

是項建議，因此現時仍未能確定何時會就此建議諮詢委員。不過，我們希

望能夠盡快進行諮詢。  
 
流動小販牌照政策  
強制性取締流動小販牌照政策是在一九九三年由前市政局通過的。鑑於種

種原因，前市政局／臨時市政局決定不按原訂的目標日期取締所有流動小

販牌照。在現階段，我們無意對這項政策作出重大改變。  
 

 
 
 
 

環境食物局局長  
（杜巧賢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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